
高雄醫學大學校安事件通報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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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代表控制點 

校安中心人員接獲通報就 

通報事故收集相關資訊 

確認事故人員身分是
否為本校教職員工生 

告知通報人員 

校安事件發生 

否 是 

是否為學生 

是 

*依教育部「校安通報事件類
別、名稱、屬性及等級一覽

表」對事故作等級判定 

否 

一般校安事件 法定通報事件 緊急事件 

丙級事件 甲、乙級事故 
依事件嚴重程度召
開緊急校安會議 

至「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 
防救通報網」填報相關資料 

教育部追蹤案件持續更新， 
非追蹤案件更續關懷。 

*相關紀錄資料於結案後送校安 
中心業務承辦人存檔備查 

紀錄存查 

人事室協處 


